[bookmark: _Toc119569274][bookmark: _Toc208094666]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无偿献血宣传现场设施设备配置服务。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无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无偿献血宣传现场设施设备配置服务
	1项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实施的时间：一年。
2.采购项目（标的）实施的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详见七、采购招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一年。
5、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合同期间能24小时响应现场需求，未发生因设施、设备不到位导致的投诉及影响采血、宣传工作的正常开展情况。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活动中所购设备均应出自正规有资质厂商，所购物品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在采购前价格及实物应取得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认可。
2.投标人需要承诺：⑴一旦成为中标供应商，将无条件按采购人要求对方案进行完善，直至采购人满意为止。⑵依据方案为血液中心提供所需物资并配送到指定点位。（投标人需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bookmark: _Toc208094667][bookmark: _Toc208094550]第1包 无偿献血宣传现场设施设备配置服务
1.紧密联系街头采血现场实际情况，提供血液中心所属全血采血场所所需设施设备配置保障服务。采血场所数量按照目前现有采血点41个，后续如有增加以实际数量为准。
2.负责采血现场宣传设施整体设计、包装，每个采血场所基本配备包括但不限于（遮阳棚或罗马伞1个、长条宣传桌2张、展板架4个、圆凳6个、人形宣传板1个，护理治疗车1辆、血液运输箱2个）等宣传招募所需设施设备。所提供遮阳篷及伞、宣传展板应具备一定抗风（配防风沙袋）、防雨能力，伞布及篷布应加涂防晒涂层 ，确保防晒效果及安全，血液运输箱应符合相关冷链要求。
[bookmark: _GoBack]3.负责采血现场车（屋/方舱）内部及外部因临时宣传或属地需求配备相关设施、设备。包括不限于电视、音响等。
4.负责现场宣传所需防寒、防暑、现场安全保障等设施设备配备及临时性宣传活动所需设施、设备应急提供。
5.负责确保采血现场相关宣传服务设施始终处于正常完好使用状态，有专人负责并定期巡查，出现损坏、脱色应第一时间进行维护，如无法维修应确保24小时完成更换，破损物品及时撤除现场。
6.现场宣传、服务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冬、夏季交替时应及时进行季节性物品更换，不可存放于现场。
7.现场设施维护、维修、更换均应有详细记录，并有现场工作人员签字认可。
8.项目6个月后出具阶段总结报告，全部结束出具总结报告。
9.按照采购方需求为无偿献血宣传现场提供设备设施，并负责维修、更换，采购方使用期限与合同期限一致。
10.项目运行时间：上一合同结束后一年。
11.项目团队人数在5-10人，项目经理1名，具备3年及以上与本项目服务需求类似的业绩与经验。项目团队成员：具备2年及以上与本项目服务需求类似的业绩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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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无偿献血宣传现场设施设备配置服务。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


项目采购服务由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


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


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


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


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


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


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


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


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


业政府


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


2017


〕


141


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


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


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


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


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


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


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


（


www.ccgp.gov.cn


）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


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


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


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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